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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循环授信额度支用协议

协议编号：

受信人姓名 身份证名称 身份证号：

家庭循环授信

合同编号

币种 □人民币

□_______

金

额

千 百 十 万 千 百 十 元

贷款用途 □住房装修

□购买耐用消费品

□旅游消费

□其他消费

支用期限 ___年___月，即自___年___月

___日至___年___月___日

计划还款方式 □按月付息，到期还本 □按月等额本息

□按月等额本金 □按月/□按季付息, □按季/□按年还本

□按月/□按季付息，逐期还本

逐期还款计划 1、__年__月__日，归还贷款本金__元 4、__年__月__日，归还贷款本金__元

2、__年__月__日，归还贷款本金__元 5、__年__月__日，归还贷款本金__元

3、__年__月__日，归还贷款本金__元 6、__年__月__日，归还贷款本金__元

贷款年利率 借款利率在（勾选）□一年/□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基础上（勾选）□加/□减

基点____。具体每笔提款执行利率按如下规则确定，本支用协议签订日前一日，即____年____

月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加减上述基点数值确定，

为____%【年利率（单利）】。借款最终综合融资成本是指借款利息及与借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

（不包括甲方无法预先计算的因乙方违约导致的其他惩罚性费用，如加收的罚息、复利，提前

还款违约金等各类补偿/赔偿费用），为____%【年化（单利）】。借款最终综合融资成本不一定等

同于“借款利率”值，亦不取代或者变更本合同项下关于借款利率及费用的其他约定。本合同

项下关于利息（及罚息、复利）的计算仍以借款利率为基础进行。

借款期限在一年以上的，自本合同项下首笔借款发放日起，以每年 1 月 1 日为周期重定价日调

整借款利率。适用利率为该日 LPR 利率按前述约定的加减基点数值确定。

为免疑义，前述单利的约定并不影响本合同项下涉及应付未付利息计算时采用复利的计算方式及

相关约定。

受信人未按期还款，授信人有权对受信人逾期的借款按照本支用协议执行利率上浮______％计

收罚息，且授信人有权对受信人的贷款风险分类进行下调。受信人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借款的，

授信人有权自挤占挪用日起，对受信人挪用的借款按照合同执行利率上浮______％计收罚息，

直至借款清偿日止。授信人对受信人的应付未付利息，按逾期贷款罚息利率计收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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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受信人（签字或按指印） 授信人（盖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签署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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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条款

1、本协议是上表所述《家庭循环授信合同》的组成部分，受《家庭循环授

信合同》中条文的约束和规范，与《家庭循环授信合同》构成不可分割的组成部

分一并理解和使用。

本协议经受信人签字或按指印，并由授信人盖章后生效，至本协议项下贷款

本息和相关费用全部清偿时，或本协议项下被担保贷款本息和相关费用全部清偿

时自行终止。

2、本协议所称支用包括受信人申请、使用家庭循环授信项下贷款。但本协

议仅用于规范家庭循环授信额度项下单笔的额度支用；受信人办理多笔支用需签

订多份协议。

3、本协议中的支用期限不得超过综合授信有效期的到期日。

受信人本次申请的支用金额与受信人在家庭循环授信项下已获得的全部贷

款本金余额的累计，不得突破额度总和。

家庭循环授信额度有效期的到期日，授信总额度、以授信人出的《家庭循环

授信业务审批表》上的记载为准。

4、若本协议项下贷款发生逾期，或受信人违反本协议条款，或出现《家庭

循环授信合同》中所列其他违约事件的，授信人有权采取《家庭循环授信合同》

中约定的必要措施进行处理。

5、本协议条款未尽之事宜，按照《家庭循环授信合同》的有关条款执行。


